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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0月28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鲍江强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01TX-201909-1），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信资产联系电话：0576-85227679

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967693331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天台信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天啸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9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8106201528029

本金

11,859,672.97

欠息

2,025,106.85

本息合计

13,884,779.82

担保人

浙江天啸物流中心有限公司、陈天晓、齐菊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科泰安轮胎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
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0267.97万元。其中本金为8430.69万
元，利息为1837.28万元。债务人位于金华市武义县。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资产包的有关情况

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1月28日10时起至11月29日10时止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拍卖标的:“浙岭渔运31136”船，船籍港:温岭，捕捞辅助船，船长

35.95米，型宽6.8米，型深3.6米，总吨位220，净吨位108，建造完T时
间: 2005 年7月10日，主机总功率400千瓦，造船厂象山县石浦葛峙山
船舶建造。现停泊于温岭市宏朋船舶修理厂内。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
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
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 0576-88553112 (张)。
债权登记: 0576-88685877 (梅)。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号天和

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 (陈)。本院监

督电话: 0574-89285050 (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0月28日

（2019）浙0102民初5127号
周伟江、董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周伟江、董小平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02民
初5127号案件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5日9时30分在杭州
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2686号

楼晓楼：原告王春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02 民初 26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224号

陈礼云：本院受理原告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礼云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187号
徐顺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110民初3187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负
担通知书及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181号

卓小荣、赵申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3181号民事判决书、诉
讼费负担通知书及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184号

毛显远、毛方候、吴美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
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3184 号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负担通知书及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81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车商第一营业部、张科杰、张巧儿：本院受理原告江
建军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67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
司、陈阳明、张香芸：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51号
张忠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57号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县支公
司、吴华玲、吴世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55号

宁海县闽通货物托运站、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公司、章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303民初3708号

赵正林：本院对原告温州市诚安化工有限公司
与被告赵正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3 民初 3708 号民事判
决书与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78号

周雨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2月4日9：4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79号
曹树勇、马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
本案定于2020年2月4日9：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012号

吴必华：本院受理原告金豪与被告吴必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
年1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1107号

许长青：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联系
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审
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叶元
辉（若人民陪审员褚金凤、叶元辉无法参加合议，则
有林梅林、张孚世依次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
并定于2020年1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莘塍支

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0月14日指定浙江合一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9年11月29日之前向温州铭机包装
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温州市瑞安市万松东路
安阳大厦 8 层;联系人:翁小毅 15990797788)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将
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处理。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12月10日9时00分在平阳
县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
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在破产清算程序
终结之日前，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财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需依法向平
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187号

宝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中欧船业有限公司、余
逸平、陈文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中欧船业有限公司、高桂芬、余逸平、陈文武、张
仁节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11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6827号

谢明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茗屿支行与被告谢烈、周荟荟、谢明
云、陈乐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682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3398号

刘德策：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刘德策、金
福松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339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2090号

朱献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柳市支行与被告朱献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82民初209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330300400000986）、组织机构
代码证（证号：781845929）、税务登记证（证号：
330322781845929）、统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
证，声明作废。另遗失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 协 议 编 号 ：ZSBR-HL-
ZR-40-ZZ-201903），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浙江竞远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27293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8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竞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剩余本金

29,796,312.66

欠息

26,983,119.52

欠款合计

56,779,432.18

（2015）华夏防爆破管字第2号
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债权人：

《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已于2019年 1月23日经嘉兴市南湖
区人民法院（2015）嘉南商破字第 00002 号
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
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华夏防爆电气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2次分配，本次分配
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19年10月25日实施。

最 后 分 配 的 分 配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4257053.9 元，参与分配的债权为普通债权
人民币59871695.55元。

特此公告。
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0月28日

公 告


